
立法会十五题：香港女童军总会运作 

＊＊＊＊＊＊＊＊＊＊＊＊＊＊＊＊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国雄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自本年七月十四日民政事务局局长答复本人有关香港女童军总会（女童军总

会）运作的质询后，本人分别收到家长、妇女团体成员、女童军领袖及幼儿园老

师的投诉，指女童军总会的管理、帐目及善款运用均出现严重的问题。更有投诉

指，该会在本年十月上旬总干事离任后，委派了一位只有中学教育程度的职员，

担当总干事这重要的职位，有违一般法定机构主管的基本学历要求。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会否将其《会章》及《政策、组织及规则》的条文

在网上公开，让公众及捐款人清楚了解该会；若会，何时公开；若否，原因如何； 

 

（二）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的现任总干事有否大学毕业的学历；若有，她在哪

间大学毕业及毕业的年份；若否，为何有违一般法定机构对其主管的基本学历要

求； 

 

（三）是否知悉，过去两年，每年获女童军总会慈善奖券回款的女童军小队数目，

并按回款比率以下表列出分项数字； 

 

  2008-2009 年度   回款比率  小队数目   

  第 1 至 500 张     12% 

  第 501 至 1,000 张   15% 

  第 1,001 至 2,500 张  25% 

  第 2,501 至 3,500 张  35% 

  第 3,501 张及以上    40% 

 

  2009-2010 年度  回款比率  小队数目 

  第 1 至 500 张      13% 

  第 501 至 1,000 张    15% 

  第 1,001 至 2,500 张  25% 

  第 2,501 至 3,500 张  35% 

  第 3,501 张及以上    40% 

 



（四）女童军总会在本年九月十六日的公开信中指出，慈善奖劵已推出超过二十

多年，从未曾有 50%回款给队伍，是否知悉在 1992 年及之前，当时每张二元的

慈善奖劵，是否均有一元回款给队伍； 

 

（五）鉴于女童军总会在其本年九月十六日的公开信中表示，该会二○○九年的

财政报告是公开资料，但有不少市民向本人投诉，该会网页上根本没有该份报告，

当市民向该会要求查阅时均被拒绝，政府会否立即公开该份由女童军总会提交的

报告；若会，何时公开，以及可在哪里索取；若否，原因为何； 

 

（六）鉴于由教育局拨款资助女童军总会推行的「女童军全方位资助计划」（第

5期），目的之一是资助学校或机构开队所需基本队伍物资及提供领袖训练津贴，

但有老师投诉，指二○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才是申请截止日期，该会却已在本年

十月拒绝学校报名，政府是否知悉该计划有多少名额供学校或机构申请、女童军

总会为何于截止报名日期前已拒绝学校申请、现已报名的学校名称、该等学校有

多少间是由该会现任香港总监及其家人开办或参与、以及获「女童军全方位资助

计划」（第 4期）拨款的学校名称；及 

 

（七）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在本年十一月举行的周年晚会会在哪里举行、预计花

费多少、筵开多少席、选择该地点的必要性、以及可否选择其它较便宜的地点（例

如该会总部），以将宴会的花费用在女童军小队发展上？ 

 

答复： 

 

主席： 

 

  香港女童军总会（下称「总会」）于一九一六年成立。总会是独立的法定机

构，需要根据法例、会章及内部规则运作，政府需尊重其独立性。而就梁议员的

提问，现答复如下︰ 

 

（一）现时，有意参阅总会会章的人士，可向总会以电邮或书面索取。据了解，

总会有意将会章等资料上载到总会网页供公众参阅，而有关事宜正在筹备当中。 

 

（二）女童军总会总干事一职现暂时悬空。总干事的职务由高级干事暂时代为处

理。总会已公开招聘总干事一职，根据总会提供的资料，大学毕业是其中一项应

征要求。 

 

（三）根据总会提供的资料，女童军小队在发售慈善奖券时会视乎售出奖券的数

目而得到不同比例的回赠，作为基本经费以外的额外资源。2008-09 年度共有 714



个小队参与发售慈善奖券，于 2009-10 年度则有 715 队。受惠于各回赠金额比率

的女童军小队数目分别如下；  

 

  2008-2009 年度 

  小队售出的慈善奖券数目 回赠金额比率  小队数目   

  第 1 至 500 张         12%     714 

  第 501 至 1,000 张       15%     229 

  第 1,001 至 2,500 张      25%      53 

  第 2,501 至 3,500 张      35%      12 

  第 3,501 张及以上        40%       7 

 

  2009-2010 年度 

  小队售出的慈善奖券数目 回赠金额比率  小队数目 

  第 1 至 400 张         13%      715 

  第 401 至 1,000 张       15%      331 

  第 1,001 至 2,500 张      25%       47 

  第 2,501 至 3,500 张      35%       15 

  第 3,501 张及以上        40%        8 

 

（四）根据女童军总会的资料，在一九九二年前每张慈善奖券的售价为二元，在

发售的第一千零一张奖券开始，分发给小队的最高回款为每张一元，在一千张以

下的回款不到一元。所以当时的平均回款率并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五）总会明确表示其财政报告是公开资料，如收到索取财政报告的电邮或书面

要求，总会乐意处理并会提供报告。 

 

（六）根据女童军总会提供的资料，本学年在「女童军全方位资助计划」下供学

校或机构开办新队伍的名额为七队。现已报名的学校共三间，全已获批，分别为： 

 

 （１）圣公会置富始南小学； 

 （２）匡智屯门晨辉学校；及 

 （３）方树福堂基金方树泉小学。 

 

  现任香港总监及其家人并没有开办或参与上述的三间学校。据总会提供的数

据，该资助计划由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起接受申请至今，总会从没有拒绝任何

学校或机构的申请。 

 

  该计划的第四期有七个名额开办新队伍，共收到四个申请，全获批准，获拨



款的学校或机构分别是： 

 （１）保良局黄永树小学； 

 （２）中华基督教会何福堂小学； 

 （３）东华三院王余家洁纪念小学；及 

 （４）香港圣公会沙田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 

 

（七）根据总会提供的资料，总会举办周年晚会是为了答谢各方团体及义工的支

持。总会考虑到该会总部不足以容纳预计参加周年晚会的人数，所以选择在面积

较大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本年度的晚会。宴会场地最多可容纳 33 席，每席

价钱为港币 7,800 元。总会并没有运用总会基金举办周年晚会；周年晚会的支出

由参与该晚会的人士缴付的费用以及晚会筹备委员会的赞助支持。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星期三） 

 


